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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舞蹈家协会“中国舞考级”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中国舞蹈家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舞协”）是经文

化和旅游部（原文化部）批准，具有全国跨省考级资质的全国性

舞蹈艺术水平考级机构。

第二条 中国舞协“中国舞考级”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舞考级”）

按照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（文化部令第 31 号、57 号

修订）《中国文联关于有效加强艺术考级管理的意见（试行）》

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三条 “中国舞考级”是通过以考试的形式对学习舞蹈人

员的舞蹈水平进行考试并给予指导。

第四条 “中国舞考级”需坚持遵循舞蹈教育规律，以普及

舞蹈美育教育，培育文艺人才，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。恪守公正、

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，依法依规依约开展舞

蹈考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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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组织机构管理

第五条 成立中国舞协考级工作领导小组，对“中国舞考级”

工作进行统一领导，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。涉及承办单位授权、

财务收支、违规处置、违纪处理等重大事项，由业务处报请考级

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讨论；经小组讨论通过后，按程序报中国

舞协分党组会议审议；协会分党组审议通过后，再报文联党组分

管领导批准实施。

第六条 考级工作领导小组将不定期对业务处、承办单位、

考官、平台、教学网站等与考级业务相关的机构、人员进行监督

抽查，处理信访和投诉举报，制定监督办法和内控管理办法。

第三章 考级工作管理

第七条 “中国舞考级”在中国舞协分党组的领导下，由

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教育培训处负责日常业务工作。履行下列

职能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实施艺术考级的相关政策、法规，

组织制定“中国舞考级”的各项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落实国家标准委公布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相关国家标

准；

（三）发布“中国舞考级”简章，制定具体的考级工作细则；

（四）制定“中国舞考级”工作规划，研究提出承办单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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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量、布局、结构方案，负责承办单位资质审核及报批工作；

（五）负责对“中国舞考级”承办单位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

管理；

（六）组织落实“中国舞考级”教材编创及修订工作；

（七）组织“中国舞考级”教材教学研修班；

（八）组织派遣考官参与考级执考工作；

（九）对“中国舞考级”工作的有关事项，提出方案意见后

按程序报批；

（十）协会分党组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。

第八条 考级业务关联机构或个人存在违规、违约行为的，

依规给予纪律处理或一般性业务处理。纪律处理视情节轻重给予

暂停相关资质 3个月及以上并限期整改，或直接取消资质；一般

性业务处理包括警告和业务暂停（暂停期一般不超过 1个月），

由业务处自行决定。

第九条 中国舞协负责考级证书的制作（电子版）。查询网

址：中国舞协教学网，http://www.danceinchina.org(输入姓名+

证件号码查询)。

第四章 考级承办单位管理

第十条 详见《中国舞协“中国舞考级”承办单位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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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考级考场管理

第十一条 详见《中国舞协“中国舞考级”承办单位考场设

置要求及秩序规范（试行）》

第六章 考级考官管理

第十二条 详见《中国舞协“中国舞考级”考官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

第七章 罚则

第十三条 详见《中国舞协“中国舞考级”监督办法（试行）》

第八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中国舞协可根据年度规划，对本管理办法进行修

订、调整。

第十五条 中国舞协拥有本管理办法解释权，本管理办法自

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中国舞蹈家协会

2026年 4月


